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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的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

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

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

關宏創高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

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

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

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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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下列截至 2017年
9月30日止3個月及9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2016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9月 30日止 3個月 截至 9月 30日止 9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22,715 14,528 57,758 36,730
銷售及服務成本 (8,066) (4,518) (20,432) (13,183)

毛利 14,649 10,010 37,326 23,547
其他收入 4 75 — 256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423 296 759 205
員工成本 (6,025) (4,303) (13,914) (10,250)
折舊及攤銷 (381) (405) (1,135) (1,143)
經營租賃租金—土地及樓宇 (547) (528) (1,596) (1,306)
其他經營開支 (1,238) (1,187) (5,671) (6,542)
財務費用 6 (61) (179) (857) (354)

除所得稅前溢利 6,895 3,704 15,168 4,163
所得稅開支 7 (2,028) (763) (5,026) (1,49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8 4,867 2,941 10,142 2,664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9 — (158) 462 416

期內溢利 4,867 2,783 10,604 3,080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列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94 (3) 335 (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061 2,780 10,939 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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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9月 30日止 3個月 截至 9月 30日止 9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867 2,941 10,142 2,66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87) (571) 229

4,867 2,854 9,571 2,893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 — —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71) 1,033 187

— (71) 1,033 187

4,867 2,783 10,604 3,080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061 2,851 9,906 2,888
非控股權益 — (71) 1,033 187

5,061 2,780 10,939 3,075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1
基本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0.348 0.205 0.685 0.20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348 0.211 0.726 0.192

攤薄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0.348 0.202 0.685 0.20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348 0.208 0.726 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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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 累計虧損）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2016年 1月 1日 138 ,240 143 ,243 17 ,941 — ( 20) (14 , 803) 284 ,601 — 284 ,601

期內溢利 — — — — — 2 ,893 2 ,893 187 3 ,080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5) — ( 5) — ( 5)

期內全面（ 開支 ）╱收益總額 — — — — ( 5) 2 ,893 2 ,888 187 3 ,075

確認股權結算股份付款（ 附註 8 ） — — — 1 ,826 — — 1 ,826 — 1 ,826

因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股份 * 1 ,538 5 ,044 — ( 968) — — 5 ,614 — 5 ,614

業務合併產生之非控制性權益 — — — — — — — 180 180

於 2016年 9月 30日 139 ,778 148 ,287 17 ,941 858 (25) (11 , 910) 294 ,929 367 295 ,296

於 2017年 1月 1日 139 ,778 148 ,287 17 ,941 — ( 40) (5 , 905) 300 ,061 1 ,874 301 ,935

期內溢利 — — — — — 9 ,571 9 ,571 1 ,033 10 ,60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335 — 335 — 33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335 9 ,571 9 ,906 1 ,033 10 ,939
出售附屬公司（ 附註 12 (d )） — — — — — — — ( 2 ,907) (2 ,907)

於 2017年 9月 30日 139 ,778 148 ,287 17 ,941 — 295 3 ,666 309 ,967 — 309 ,967

* 於2016年8月3日，本公司於購股權計劃項下的購股權獲行使後發行合共15,382,4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

普通股。行使價超出已發行股份面值的部分已計入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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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 2011年 3月 31日根據開曼群島法第 22章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責任公

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 -9005, Cayman Islands，其主要

營業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號華懋世紀廣場21樓2101室。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合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 (1)提供集成電路

（「集成電路」）的解決方案，並從事集成電路（「集成電路」）的設計、開發及銷售； (2)根據放債人條例於香

港從事放債業務透過向客戶，包括個人及公司，提供無抵押及有抵押貸款；及 (3)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從事投資與策劃諮詢服務、房地產經紀、物業管理服務及停車場管理服務。本集團於期內已終止經

營其資訊保安整體解決方案之業務。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季度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報，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金額

均已調整至最接近千位。

本簡明綜合季度財務資料尚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季度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與香港公認會

計原則以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其乃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惟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採納多項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自2017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者除外）一致。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季度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業務合併

收購業務採用收購法入賬。業務合併所轉讓之代價按公平值計量，而計算方法為本集團所轉讓資產、本

集團向被收購方原擁有人承擔之負債及本集團為交換被收購方控制權所發行之股本權益於收購日之公平

值總額。有關收購之成本一般於產生時在損益中確認。

於收購日期，可識別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按彼等之公平值確認，惟︰

— 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及與僱員福利安排有關之負債或資產乃分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福利」確認及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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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被收購方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有關或與用於取代被收購方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之本集團以

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有關之負債或股本工具，乃於收購日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

基礎付款」計量；及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或出售組別）乃根據該準則計量。

商譽按所轉讓代價、於被收購方之任何非控股權益金額及收購方先前所持被收購方股本權益之公平值

（如有）之總和超出可識別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於收購日期之淨額之部分計量。倘於重新評估後，可

識別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於收購日期之淨額之部分超出所轉讓代價、於被收購方之任何非控股權益

金額及收購方先前所持被收購方權益之公平值（如有）之總和，超出金額即時於損益中確認為議價收購收

益。

收益確認

於中國之物業管理服務及增值服務的收益乃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3.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集成電路的設計、開發和銷售、放債業務及中國之物業管理業務。收益指本集團於報告

期內因出售貨物及提供服務已收及應收金額的發票價值，並扣除退貨及折扣，而來自放債業務的利息收

入乃按時間基準參考未償還本金及適用實際利率法確認。本集團於期內已確認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集成電路 5,014 5,853 13,939 16,954

提供ASIC服務 — 975 1,178 975

放債業務的利息 4,479 7,700 15,131 18,801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13,222 — 27,510 —

22,715 14,528 57,758 3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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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利息收入 5 — 13 5

雜項收入 70 — 243 1

75 — 256 6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 — (1) —

豁免承兌票據之累計利息* 438 354 857 354

匯兌虧損 (15) (58) (97) (149)

423 296 759 205

* 於 2017年 1月 20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 4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承兌票據」），作為收購Quick

Wit Ventures Limited（「Quick Wit」）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的部分代價。然而，承兌票據之本金額已由本公

司於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之前提早贖回及同時，承兌票據持有人已同意豁免承兌票據項下將

產生的所有應付累計利息。

6. 財務費用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承兌票據的累計利息 61 179 857 354

61 179 857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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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期內支出 436 763 1,603 1,499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內支出 1,592 — 3,423 —

2,028 763 5,026 1,499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

16.5%）計算。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一間附屬公司（易按財務有限公司）產生的估

計應課稅溢利作出撥備（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9個月：約為1,499,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由於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於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並無產生任何估計應課稅

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25%（截至

2016年9月30日止9個月：25%）。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企業所得稅按一間附屬公司（四川威斯頓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作出撥備（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9個月：零）。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由於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並無產生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

並無就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並無任何產生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的重大暫時性差額，故並無

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9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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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溢利

截至9月30日止3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期內溢利已扣除：

(a) 包括董事酬金的員工成本

— 薪金、花紅及實物福利 5,690 2,900 13,206 8,128
— 股權結算股份付款 — 1,296 — 1,826
— 員工福利 68 22 131 54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67 85 577 242

6,025 4,303 13,914 10,250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薪酬 166 114 401 324

確認作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541 5,576 10,135 15,051

法律及專業費用 231 296 2,402 3,558

設計及開發成本 212 209 620 637

* 包括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滯銷及過時存貨回撥撥備1,216,000港元（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9

個月：撥備68,000港元）及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報廢存貨撇減806,000港元（截至2016年9月

30日止9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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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2017年4月25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出售Maximus Venture Holdings Limited（「Maximus」）全部已發

行股本之55%，其從事資訊保安整體解決方案之業務。該項出售已於 2017年 6月 28日完成。

來自已終止經營的資訊保安業務的期內（虧損）╱溢利載列如下：

2017年
1月1日至

2017年
6月28日

截至

2016年
9月30日
止9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2,295 416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附註12 (d)） (1,833) —

462 416

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71) 229
非控股權益 1,033 187

462 416

期內資訊保安業務之業績已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並載列如下：

2017年
1月1日至

2017年
6月28日

截至

2016年
9月30日
止9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7,594 5,631
銷售及服務成本 (1,728) (1,868)

毛利 5,866 3,763
其他收入 1 —

員工成本 (2,124) (2,294)
折舊及攤銷 (362) (144)
經營租賃租金—土地及樓宇 (274) (237)
其他經營開支 (355) (583)

除所得稅前溢利 2,752 505
所得稅開支 (457) (89)

期內溢利 2,295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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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月1日至

2017年
6月28日

截至2016年
9月30日
止9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已扣除：

(a) 員工成本
—薪金、花紅及實物福利 1,999 2,037
—員工福利 34 17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1 84

2,124 2,294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薪酬 38 4
法律及專業費用 25 13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來自╱（用於）經營活動之淨現金 4,589 (1,028)
來自╱（用於）投資活動之淨現金 1 (239)

淨現金流入╱（流出） 4,590 (1,267)

Maximus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Maximus集團」）之資產及負債於出售日期之賬面值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附註12 (c)披露。

10. 股息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並無宣派或支付任何股息（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9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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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 9月 30日止 3個月 截至 9月 30日止 9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867 2,941 10,142 2,66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87) (571) 229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4,867 2,854 9,571 2,893

股份數目（千股）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7,782 1,392,265 1,397,782 1,385,712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購股權 — 19,165 — 12,05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7,782 1,411,430 1,397,782 1,397,763

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止 3個月及 9個月期間，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就假設潛在攤

薄普通股獲悉數轉換作出調整計算。本集團之潛在攤薄普通股為購股權。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3個月及 9個月期間，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具攤薄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

之金額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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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售附屬公司

於2017年4月 25日，本集團同意以代價 29百萬港元出售Maximus全部已發行股本之55%。該項出售之全部

先決條件已經達成，而該項出售亦已於 2017年 6月 28日完成。完成後，本集團終止經營其資訊保安整體

解決方案之業務。

期內直至 2017年 6月 28日，Maximus集團對本集團的業績貢獻收益並產生溢利分別約 7,594,000港元及

2,295,000港元。

(a) 應收代價

下表概述應收代價。

（未經審核）
千港元

遞延代價 29,000

遞延代價20,000,000港元和9,000,000港元已由買方分別於2017年7月及2017年8月以現金結付。

(b) 出售相關成本

本集團產生出售相關成本約 600,000港元。此等成本已計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中的「其他

經營開支」內。

(c) 已失去控制權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下表概述已失去控制權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已確認金額。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0
無形資產 1,635
應收貿易賬款 3,563
按金及預付款項 325
可收回稅項 122
銀行結餘及現金 6,276
應付一間前附屬公司之一位前任非控股權益股東之款項 (4,285)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 (1,459)
撥備 (123)
遞延稅項負債 (284)

已出售淨資產 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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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應收代價 29,000
減：已出售淨資產 (6,460)
減：商譽 (27,280)
加：非控股權益 2,907

出售虧損 (1,833)

(e) 出售之淨現金流量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收現金代價 —

減：所出售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6,276)

總計 (6,276)

13. 比較金額

由於出售附屬公司，若干比較數字已相應地作出調整。此外，若干比較金額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

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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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 2017年首三季度，本集團的主要活動為： (1)提供集成電路的解決方案，並從事集成電路

的設計、開發及銷售； (2)根據放債人條例（香港法例第 163章）之規定於香港從事放債業務

透過向客戶，包括個人及公司，提供無抵押及有抵押貸款；及 (3)於中國從事投資與策劃諮

詢服務、房地產經紀、物業管理服務及停車場管理服務。於 2017年 6月 28日出售資訊保安

整體解決方案之公司後，本集團退出香港資訊保安業務。

業務回顧

持續經營業務

集成電路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擁有的無晶圓廠半導體附屬公司—微創高科有限公司，以「MiniLogic」自
主品牌銷售集成電路並向其客戶提供設計和開發度身訂造集成電路的特定用途集成電路服

務（「ASIC服務」）。本集團亦提供度身訂造的集成電路解決方案以及向ASIC服務業務分部

（「ASIC分部」）的客戶銷售度身訂造的集成電路；另外，在MiniLogic品牌集成電路業務分部

（「標準集成電路分部」）獨立開發及銷售普遍適用的集成電路以在市場銷售。

於 2017年首三季度，研究及開發（「研發」）團隊完成並推出 1款新型號ASIC電源管理集成電

路。

於 2017年首三季度，研發團隊開發另外 5個新集成電路型號，並完成及推出 1個新集成電路

型號。於 2017年 9月 30日，本集團有 15個新集成電路型號正在開發中並接受客戶評估。由

於開發過程因客戶評估驗收及修改工作而有所延長，數個新集成電路型號之開發工作亦因

而延遲完成。以合適技術開發吸引市場的集成電路產品對集成電路業務增長尤為重要，而

這亦有助增加集成電路產品種類及保持我們的競爭力。

ASIC分部

ASIC分部之主要產品為電子煙集成電路、DVD播放器集成電路、電源管理集成電路及CCD
監察系統集成電路。5個新型號集成電路於2017年首三季度推出。由於集成電路行業的需求

停滯不前，電子煙集成電路及DVD播放器集成電路的收益及利潤率均較去年同期下跌。

ASIC產品的收益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 15.1百萬港元下跌至 2017年首三季度的約 10.9百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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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供ASIC服務所得的收益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1.0百萬港元增加至2017年首三季度

的約 1.2百萬港元。由於ASIC產品（尤其是DVD播放器集成電路、電子煙集成電路及CCD監

察系統集成電路）帶來的收益有所下跌，ASIC分部的整體收益由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16.1百
萬港元下跌24.8%至2017年首三季度的約12.1百萬港元。

標準集成電路分部

標準集成電路分部之主要產品為供儀器板使用的 LCD驅動器集成電路及電源管理集成電

路。於 2017年首三季度沒有推出新型號集成電路。鑒於LCD驅動器集成電路的市場氣氛持

續改善，導致於 2017年首三季度整體收益上升。因此，標準集成電路分部的整體收益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1.8百萬港元增長66.7%至2017年首三季度的約3.0百萬港元。

放債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易按財務有限公司（於香港持有放債人牌照）從事放債業

務，例如向客戶（包括個人及公司）提供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以賺取利息收入。鑑於市場競

爭仍然激烈且相當嚴峻，本集團之應收貸款須按還款時間表於合約到期日（介乎 4個月至 12
年不等）償還，由2016年12月31日的約256.0百萬港元減少至2017年9月30日的約146.5百萬港

元。因此，收益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 18.8百萬港元減少 19.7%至 2017年首三季度的約 15.1
百萬港元。

於中國之物業管理業務

隨著收購Quick Wit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完成後，本集團進軍中國物業管理行業，並自2017年1
月20日起向物業發展商及業主提供廣泛物業管理服務。

物業管理服務

透過向業主及住戶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如交付前服務、協助入伙服務、保安、清潔、園

藝、維修及保養，此範疇自收購以來的收益約為17.6百萬港元。

於 2017年 9月 30日，本集團已管理住宅及非住宅物業，總訂約建築面積（「建築面積」）分別

為約 57,000平方米及 155,000平方米。總訂約建築面積指計算收益建築面積、未交付建築面

積及公共空間建築面積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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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收益建築面積指物業管理費於物業交付或準備交付後開始收取的已訂約建築面積。物

業發展商會於物業交付或準備交付後（此乃於交付通知交予首批業主時發生）就待售單位支

付物業管理費，直至該等單位售出為止。

未交付建築面積指因相關物業尚未準備交付而未有開始收取物業管理費的已訂約建築面

積。

公共空間建築面積包括小徑、花園、停車位及廣告宣傳板。

房地產經紀服務

物業管理團隊就中國的商業及住宅樓宇提供房地產經紀服務。此範疇自收購以來的收益約

為3.9百萬港元。

物業顧問服務

物業管理團隊亦向其他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物業管理顧問服務，如標準化運作、成本控制及

諮詢。此範疇自收購以來的收益約為6.0百萬港元。

財務回顧

收益、銷售及服務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總收益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 36.7百萬港元增長57.5%至2017年
首三季度的約 57.8百萬港元。該增長乃主要由於放債業務以及於中國之新收購的物業管理

業務所產生的收益所致。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銷售及服務成本乃涉及集成電路及於中國之新收購物業管理業

務，其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 13.2百萬港元增加 54.5%至 2017年首三季度的約 20.4百萬港

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ASIC分部之毛利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 4.3百萬港元下跌 16.3%至 2017
年首三季度的約3.6百萬港元，而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ASIC分部於2017年首三季度之毛利率

為 29.7%，較 2016年首三季度的 26.4%增長 3.3個百分點。ASIC分部之毛利率增長主要由於

利潤率較高的ASIC服務之收益增長及ASIC產品之銷售成本下降所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

標準集成電路分部之毛利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 0.5百萬港元大幅增加 180.0%至 2017年首三

季度的約 1.4百萬港元，而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標準集成電路分部於 2017年首三季度之毛利

率為 46.2%，較 2016年首三季度的 26.7%上升 19.5個百分點。標準集成電路分部之毛利率上

升乃主要由於若干利潤率較高之標準集成電路產品的收益增加所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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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的整體毛利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 23.5百萬港元增長 58.7%至 2017年首三季度的約 37.3
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於2017年首三季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整體毛利率為64.6%，較2016年
首三季度的 64.1%上升 0.5個百分點。整體毛利率有所改善，乃由於放債業務及利潤率較高

的於中國之新收購物業管理服務的正面貢獻所致。

開支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員工成本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10.3百萬港元增加 35.0%至 2017年首三

季度的約 13.9百萬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工資普遍上升及於中國之新收購的物業管理業

務所致。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折舊及攤銷於 2017年首三季度約為 1.1百萬港元，與去年同期維持相若

水平。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經營租賃租金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 1.3百萬港元上升 23.1%至 2017年
首三季度的約 1.6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自 2016年 4月起在香港開設新辦事處及於中國之新

收購的物業管理業務所致。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其他經營開支由 2016年首三季度的約 6.5百萬港元下降 12.3%至 2017年
首三季度的約5.7百萬港元。該下降乃主要由於放債業務的中介費支出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為 10.1百
萬港元。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

為 2.7百萬港元。增長約為 7.4百萬港元或 274.1%。該增長乃主要歸因於來自 (i)本集團的放

債業務；及 (ii)於 2017年 1月完成收購Quick Wit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後，物業管理業務所產生

的收益及溢利，導致整體收益及毛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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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收購Quick Wit

於2017年1月6日，本公司（作為買方）、Standard Apex Limited（作為賣方）及謝繼紅女士（作為

擔保人及為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Quick
Wit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140百萬港元。Quick Wit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Quick Wit集
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投資及策劃顧問服務、房地產經紀、物業管理服務及停車場管理

服務。買賣協議項下之全部先決條件均告達成，並已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於2017年1
月20日完成。於收購事項完成後，Quick Wit已成為本公司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且Quick
Wit集團之財務業績已於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收購事項之詳情已分別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12月 22日、 2017年 1月 6日及 20日之公

告。

出售資訊保安整體解決方案之業務

於2017年4月25日，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Excellence Steps Limited（作為賣方）與鍾沛南先

生（作為買方）訂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建議出售Maximus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55%，代價為

29百萬港元。Maximus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資訊保安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包括資訊安全

評估、諮詢、測試、監控與培訓及資訊保安的系統集成服務業務。買賣協議項下之全部先

決條件均告達成，並已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於 2017年 6月 28日完成出售。於出售事

項完成後，Maximus集團已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有關出售Maximus全部已發行股本 55%之詳情已分別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4月 25日、

2017年5月31日及2017年6月28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6月7日之通函。

收購保健產品業務

於 2017年 9月 29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Excellence Steps Limited與 Perfect Day Ventures
Limited（作為賣方及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就建議收購Aggressive Resources Limited（「目標公

司」）已發行股本之 60%訂立買賣協議，代價總額為 97.8百萬港元。目標公司之主要業務為

於香港採購、製造、設計、包裝、批發及買賣保健產品，以及作為多個保健產品之原設備

製造商。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完成收購目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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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收購之詳情分別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9月29日及2017年10月24日之公告內披露。

認購集成電路業務已發行股本40%構成之視作出售事項

於2017年10月31日，Smart Chip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作為認購人）與Minilogic Investment
Limited（「Minilogic」）（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已同意認

購，而Minilogic已同意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佔於完成後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之

Minilogic已發行股本 40%），代價為 3.4百萬港元。完成於認購協議日期同日（即 2017年 10月
31日）落實。於完成後，Minilogic將由本集團持有 60%權益及由認購人持有 40%權益，且

Minilogic將繼續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因此，Minilogic及該附屬公司之資產、負債及財務業

績將繼續於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有關視作出售事項之詳情已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0月31日之公告。

展望

全球經濟隨著週期性復甦持續穩步上揚。然而，總統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國保護主義貿易政

策，加上聯邦儲備銀行實行其加息週期，這因而將會影響其他主要經濟體系的經濟發展。

面對此挑戰重重的環境，我們將會繼續通過密切監督產品開發及優化資源分配，加強集成

電路業務的營運效率。我們亦正在投入更多注意力及資源，分別發展放債業務以及在中國

新近收購的物業管理業務。

展望將來，經考慮到近期全球經濟狀況，管理層於日後將會考慮資金要求及相關業務風

險，繼續審慎物色任何合適業務機會，從以拓寬收益及現金流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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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

倉

於 2017年 9月 30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 7及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

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登記於

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至 5.68條規定須

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及淡倉

本公司的普通股股份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本公司已發行

普通股股份數目

（附註1）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附註2）

執行董事

張慶先生 個人權益 4,000,000（好） 0.29%

宋得榮博士 個人權益 10,000,000（好） 0.72%

劉武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3） 278,000,000（好）（淡） 19.89%

附註：

1. 「好」指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淡」指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淡倉。

2. 百分比乃根據於2017年9月30日本公司已發行之1,397,782,400股普通股股份所計算。

3. 劉武先生為Champsword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因此被視為擁有Champsword Limited實益擁

有278,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 2017年 9月 30日，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概無本公司之董事

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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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

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 (c)根
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8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 2017年 9月 30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存置的登記冊記錄，以下人士或公司（除本公司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外）擁有本公司股

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

好倉及淡倉

本公司的普通股股份

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本公司已發行

普通股股份總數

（附註 1）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數的概約

百分比

Champsword Limited 實益擁有人（附註 2） 278,000,000（好）（淡） 19.89%

劉武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 2）
278,000,000（好）（淡） 19.89%

Metro Classic Limited 實益擁有人（附註 3） 400,800,000（好）（淡） 28.67%

葉堅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 3）
400,800,000（好）（淡） 28.67%

譽信貸（香港）有限

公司

抵押權益之實益擁有人

（附註 2、 3及 4）
678,800,000（好） 48.56%

China Strategic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 4） 678,800,000（好） 48.56%

中策資產控股有限

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 4） 678,800,000（好） 48.56%

中策集團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 4） 678,800,000（好）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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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好」指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而「淡」則指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淡倉。

2. 劉武先生為Champsword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因此被視為擁有Champsword Limited實益擁

有 278 , 0 0 0 , 0 00 股 本 公 司 普 通 股 股 份 之 權 益 。 根 據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2017 年 9 月 11 日 之 公 告 所 披 露 ，

Champsword Limited已向譽信貸（香港）有限公司質押該278,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作為Champsword

Limited獲提供一項定期貸款融資之抵押品。因此，譽信貸（香港）有限公司擁有該等股份之抵押權益。

3. 葉堅先生為Metro Classic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因此被視為擁有Metro Classic Limited實益

擁有 400,8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根據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8月 29日之公告所披露，Metro

Classic Limited已向譽信貸（香港）有限公司質押該 400,8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作為Metro Classic

Limited獲提供一項定期貸款融資之抵押品。因此，譽信貸（香港）有限公司擁有該等股份之抵押權益。

4. 譽信貸（香港）有限公司由China Strategic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China Strategic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由中策資產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中策資產控股有限公司則由中策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

因此，China Strategic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中策資產控股有限公司及中策集團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譽

信貸（香港）有限公司擁有抵押權益的678,8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 2017年 9月 30日，就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以及基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網站上備案的公共記錄及本公司保存的記錄，概無其他人士或法團（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根據本公司

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記錄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

公司上市證券。

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期間，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其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

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而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

構成競爭，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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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條款不寬鬆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之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9個月期間有任何未符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之情況。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董事會認為，加強公眾問責性及企業管治有利於本集

團的穩健增長，可提升客戶及供應商信心，並保障本集團股東的利益。

董事會繼續監察及檢討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以確保合規。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

附錄 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守則，並已於截至 2017年 9
月30日止9個月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現由 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張志文先生、趙

汝宏先生及高賢偉先生，並由張志文先生擔任主席，彼具備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的適當專

業資格及經驗。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 9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認

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宏創高科集團有限公司

張慶先生

主席

香港，2017年11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慶先生、宋得榮博士及劉武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廖金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張志文先生、趙汝宏先生及高賢偉先生。

本公告將保留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頁內，自其刊載日期起計至少保留7天，亦將刊

載於本公司網站www.megalogi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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